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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0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5-009 

债券代码：240782         债券简称：24 沪建 Y1 

债券代码：240783         债券简称：24 沪建 Y2 

债券代码：241305         债券简称：24 沪建 Y3 

债券代码：241857         债券简称：24 沪建 Y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或“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建工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况 

为真实、准确和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存在

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 2024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

失共计人民币 183,641.19 万元（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按类别列示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 28,939.79 28,734.73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23,197.49 23,189.09 

商誉减值损失 690.03 2,482.98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 1,016.77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898.61 - 

小计 53,725.92 55,423.57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4,616.79 -5,731.78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07,081.37 140,335.25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4,362.71 -3,863.52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3,854.40 2,666.10 

小计 129,915.27 133,406.06 

因中介机构减值测试报告数据尚未确定，商誉减值损失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

金额。计提减值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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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依据及构成 

（一）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的坏账损失分别为 107,081.37

万元、4,362.71万元和 13,854.40万元。应收票据的坏账损失为 4,616.79万元。

具体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依据如下： 

1、金融资产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债权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以及本集团决定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融资成分

的应收账款，以合同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包括应

收款项融资、其他债权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

始确认金额。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除采用实际利

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外，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 

2、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本集团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等的预期信

用损失进行估计。 

本集团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

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

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集团按照相当于该

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集团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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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

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

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

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通常逾期超过 90 日，本

集团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

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

险较低，本集团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如果

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集团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

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

项和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集团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本集团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

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的，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根据业务性质，本集团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信用组合区分为：“建筑、承包、

设计、施工组合”“BT及 PPP项目组合”“融资租赁组合”“其他组合”。 

对于融资租赁业务、BT 及 PPP 业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采用一般金融资产

的减值方法，即按照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已显著增加分别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阶段一）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阶段二和阶

段三）计量损失准备。 

（二）存货跌价损失 28,939.79万元。具体计提跌价准备依据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

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

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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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

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三）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23,197.49万元。具体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如下： 

1、合同资产的确认方法及标准 

本集团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

资产或合同负债。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列示为合同资产。同一合同下的合

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本集团拥有的、无条件（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

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款项单独列示。 

2、合同资产减值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合同资产减值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详见上述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

及会计处理方法。 

（四）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898.61万元。具体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如下：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

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含自行建造或开发活动完成后用于出租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或开发过程中

将来用于出租的建筑物）。   

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

够可靠的计量时，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否则，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现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对按照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出租用建筑物采用与本公司固定资产相同的折旧政策，出租用土地使

用权按与无形资产相同的摊销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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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自用时，自改变之日起，将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自改

变之日起，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发生转换时，以转换前

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

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

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再转回。 

（五）经初步测算商誉减值准备 690.03 万元。具体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如下：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

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监管要求，公司正积

极组织安排中介机构对公司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商誉减值损失数据待中介机

构出具相应减值测试报告后尚可确定。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公司核算，本次计提各项减值损失 183,641.19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

数股东影响后，对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减少）

约 120,514.53 万元。前述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资产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减值项目、金额以 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

准。 

后续，公司将通过加强商务管理、应收账款催讨、诉讼等措施，提高应收账

款回收，降低坏账率。 

四、 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海建工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项依据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有助于更

加真实、可靠、准确地反映公司的会计信息。同意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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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建

工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

建工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9日 


